苏工办〔2014〕11号

关于推荐评选全国、省、市五一劳动
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有关局（公司）工会、直属单位工会：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激励广大职工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中华全国总工会、江苏省总工会和苏州市总工会决定，2014年“五一”前夕，表彰一批为国家和省、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职工，分别授予全国、省、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和省五一劳动荣誉奖章。现就推荐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名额

2014年分配给我市的表彰名额分别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1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８个，全国工人先锋号4个。省五一劳动奖状11个、省五一劳动奖章22个、省五一劳动荣誉奖章8 个、省工人先锋号45个。

今年拟推荐评选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220名（含技能竞赛获奖者36名），其中：一线职工占60%（一线工人、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农民工）；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不超过10%；其他人员占30%（科教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状（企事业单位）50个；苏州市工人先锋号（车间、班组）150个。四市及吴江、吴中、相城、园区、高新区各推荐1名农民工。

以上各项推荐、评选的具体分配名额见附件1、2、3、4，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分配表中确定的人员结构、类别、企业性质进行推荐。已获得全国、省、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工人先锋号的，原则上不重复授予。部省属企业片、金融保险片、市属单位片由片长牵头组织推荐。

二、推荐评选条件

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推荐评选对象为在劳动竞赛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职工，必须符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总工发[2011]77号）和《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苏工发[2010]2号）规定的基本条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城市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二）在创新社会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四）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家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五）在服务“三农”，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六）在国家、省、市重点工程建设或重点科研项目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七）在其他各个行业各个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省五一劳动荣誉奖章获得者须是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积极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公益等事业发展；在我省积极投资创业，支持工会工作，劳动关系和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在我市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外籍人员、港澳台同胞。

三、推荐评选工作要求

（一）推荐评选各级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职工，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被推荐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居民代表会议讨论，并在推荐对象所在单位和地区公示；被推荐的先进集体和企业负责人所在单位必须工会工作成效显著。各级工会要严格审核把关，接受群众监督，凡出现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一律取消推荐名额。

（二）坚持推荐标准，严格履行程序。推荐对象是企业或企业负责人的，须经当地工商、税务（国税、地税）、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人口计生等部门签署意见；是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还须经纪检、监察等部门签署意见。推荐对象是党政机关干部的，须经纪检、监察部门签署意见，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组织（人事）部门同意。所有奖项不推荐县处级以上（含处级）的单位和党政(含群众团体)领导干部。

（三）凡有违反国家政策法规、拖欠职工工资、欠缴职工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生育保险和工会经费，违规裁员、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未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能源消耗超标、环境污染严重等情形之一的，以及2013年以来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严重职业危害或群体性事件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不得作为推荐对象。

（四）凡违反中央、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各项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推荐申报各级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五）各单位推荐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应附500字左右的事迹简介，各市、区、系统分别在其中确定1--2名重点宣传对象，提供3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随同推荐材料一同上报。

四、推荐评选工作的时间安排

请各单位务必注意各奖项的申报时间： 

1、2014年2月25日前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先进事迹简介表纸质版（盖章）和电子版报苏州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

2、2014年3月15日前将省、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工人先锋号的先进事迹简介表、扎口单位汇总表纸质版（盖章）和电子版报苏州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

经上级工会初审同意并公示后，再通知各单位填报推荐审批（登记）表。苏州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电子邮箱：sz65245013@163.com），联系人：吴斌；电话：65245013。所有表格在苏州市总工会网站首页：“公告栏”和“资料中心”栏内下载（http://www.szftu.org/new/）。

附件：

1、201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名额分配表

    2、2014年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荣誉奖章）、工人先锋号名额分配表

    3、2014年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名额分配表

4、技能竞赛获奖者分布情况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4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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